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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老凤祥         股票代码：600612               编号：临 2015-004 

          老凤祥 B                 900905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会议通

知，并在 2015 年 4 月 24 日如期召开了董事会八届六次会议。出席会议的

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应到 6 名，实到 6 名（其中独立董事应到 2 名，实

到 2 名）。会议由石力华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一、《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 2014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 2014 年初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6817.34 万元。2014 年当年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2944.71 万元，转销 617.04 万元。2014 年末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为 9145.01 万元。 

五、《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度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为 482714964.74 元，加上上一年度留存未分配利润 545952227.75 元，

2014 年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028667192.49 元。 

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母公司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48271496.47 元，母公司本年度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80395696.02 元。 

扣除 2013 年度现金分配 449881277.04 元，母公司本年度未分配利润

530514418.98 元  

2014 年分配预案如下：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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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31177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红利 9.00 元(含税)，总金额为 470805987.6 元 (B 股红利按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折算)。派

发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59708431.38 元，结转下一年度。 

2、2014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进一步做好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充分听取中小股东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意见和诉求，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定

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至 2015 年 5 月 7 日通过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就 2013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向股东征求意见,联系方式如下:  

电子邮箱: lfxxm@189.cn  传真:021-54481529  联系人：夏敏 

六、《关于支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的议

案》； 

七、《关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关于 2015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详

细内容见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告临

2015-006]；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登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告临 2015-007]；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关于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请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细内容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十四、《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十五、《关于合资组建老凤祥金玉首饰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为进一步扩大“老凤祥”企业竞争和品牌核心的优势，实现“国内黄

金珠宝首饰第一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的战略目标。同意由控股子公司上

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和广东阳美玉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创建“老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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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首饰有限公司”（暂定名称）。老凤祥金玉首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上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占 55%，广东阳美玉业投

资有限公司占 45%。该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崇明县。经营范围（暂定）：金、

银、铂、镶玉首饰、宝石、玉石、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和批发。 

十六、《关于孙公司老凤祥珠宝(香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实现老凤祥品牌国际化战略，做大老凤祥海外业务，扩大品牌在香

港等东南亚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同意孙公司老凤祥珠宝(香港)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由 3000 万港元增至 20000 万港元，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老凤祥

有限公司增资 9000 万港元。 

十七、《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张

心一担任公司总工艺师，任期自 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陶华祖、郑卫茂对此发表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张心一符合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及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对张心一的聘任事项。 

 

 

 

 

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2015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张心一同志简历：男，1958 年 2 月 8 日出生，大专，高级工艺美术师，2013

年 1 月起担任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艺师室总工艺师、技术创意管理中心主

任，兼任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总工艺师。1993 年 10 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特殊津贴。 

 


